
广东省广轻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十五五”战略规划咨询服务项目询价文件

一、采购单位：广东省广轻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采购项目名称：广东省广轻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十五五”战略规划（以下简称“十五五”战略规划）咨询服务项目
[bookmark: _GoBack]三、采购项目预算：不超过50万元人民币(含税）
四、采购方式：询价采购
五、采购数量：1项
六、采购项目内容及时间要求
（一）工作内容
 结合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趋势、政策环境以及集团“十四五”规划实施情况，深入开展回顾分析，科学制定广轻集团“十五五”战略规划，加强行业调研，并结合集团实际明确“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目标、战略方向、产业布局和重点项目、实施路径及保障措施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对”十四五规划”执行情况进行全面复盘，总结经验教训。
2. 明确“十五五”期间广轻集团的功能定位。
3. 明确广轻集团的核心主业板块及发展目标。
4. 结合集团主业现状和发展目标设计广轻集团主业发展实施路径，选定并分析对标企业。
5. 梳理和明确核心主业下的重点项目和举措。
6. 完成主业目标所需要的资源以及资源获取方式。
7. 根据集团“十五五”战略规划业务布局，匹配相应的风险管控工作模块和创新工作模块。
8. 根据以上内容，制定集团在“十五五”期间的包括人员、财务、资源、政策配套等保障措施。
9. 提供伴随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1） 开展战略规划工作相关访谈、内外部调研及与有关政府部门、集团内部的沟通工作。
   （2）组织战略研讨。
   （3）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对报告进行修订。
   （4）成果的宣贯及实施辅导服务。
   （5）集团“十五五”战略规划实施期间，提供定期战略评估和跟踪服务。
   （6）本项目开展期间相关的其他咨询服务。
（二）成果文件提交时间
从项目签约启动起，一个月内完成主业战略规划规划基本思路（包括发展目标、重大任务、重大改革、重大政策等）及希望纳入省国资委层面“十五五”规划的重大事项；二个月内完成广轻集团整体战略规划报告初稿，并按照省国资委要求不断修改完善集团“十五五”战略规划报告内容，规划通过省国资委审批后，一年内完成包括宣贯、辅导、跟踪等全部服务内容。
（三）合同履行期限
2025年签署合同日期至规划经省国资委审核批准后的一年
七、供应商（响应方）资格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 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文件）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2. 若分公司响应：供应商为非独立法人（即由合法法人依法建立的分公司），须同时提供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总公司针对本项目响应的授权书原件。
（二）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或相关证明文件。
    （三）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书面声明（格式自拟，加盖公章）。
（四）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不允许分包。（响应文件中须提供《非联合体响应承诺函》，格式自拟，加盖公章）。
八、响应文件
供应商除提供上述资格证明文件外，需提供以下申请响应文件：
（一）公司概况：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基本情况、历史沿革、组织架构、业务范围、行业地位、以往业绩和案例（提供近年同类项目案例合同复印件）、企业荣誉等证明公司实力和优势的材料。
（二）项目计划书或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内容、服务时间、工作思路和计划、项目团队人员组成及其经验、能力以及项目团队对大型国有企业相关业务熟悉程度。
（三）服务费用报价（报价为含税报价，高于采购预算将视为无效响应）
（四）其他认为应当说明的与本项目有关的事项。
九、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要求
响应文件截至时间：2025年5月28日17：30。响应方应于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将一套加盖公章纸质版材料及扫描盖章版电子材料拷贝至全新U盘（请提供全新U盘），并装入密封袋并加盖公司公章后，邮寄至广东省广轻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519号；邮编：510335）
十、采购评审
响应方在递交申请文件时间截止后，由采购方组成的评审小组按照询价采购方式对响应方提供的方案等进行评审，评审程序及标准如下：
（一）评审小组对各响应方所递交的响应性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
（二）评审小组对响应人的响应文件进行评审，涵盖公司实力、服务内容、服务方案、报价等方面。
十一、询价结果通知
询价结果采购方将在原发布渠道进行公告，公示期满后，采购方将向中选供应商发出《成交通知书》。
十二、联系方式
单位：广东省广轻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519号  
联系人：欧小姐 电话：020-87695679
监督电话：020-87623746

